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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30/2021_2022_2006_E5_B9_

B4_E6_B3_95_c80_530927.htm 一、单项选择题：1~45小题，每

小题1分，共45分。下列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项是

符合试题要求的。请在答题卡上将所选项的字母涂黑。16．

下列法律中，不属于基本法律的是A．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

法院组织法 B．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C．中华人

民共和国刑法 D．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答案】 D【

考点分析】国家赔偿法是1994年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

它不属于基本法律，其它三个均是由全国人大制定的，都是

基本法律。 【考生注意】基本法律的判断的最可靠的标准是

其由全国人大制定，只要是由全国人大制定的，就是基本法

律。来源：www.examda.com 17．下列关于英国宪法构成的表

述，正确的是A．由宪法典、宪法性法律、宪法惯例、宪法

判例等构成B．由宪法典、宪法性法律、宪法惯例等构成C．

由宪法典、宪法性法律、宪法判例等构成D．由宪法性法律

、宪法惯例、宪法判例等构成【答案】D【考点分析】英国

没有宪法典，是典型的不成文宪法国家。所以只有第4项是正

确的。 18．依据宪法制定机关的不同，可以将宪法分为A．

成文宪法与不成文宪法 B．刚性宪法与柔性宪法C．钦定宪法

、协定宪法与民定宪法 D．纲领性宪法与确认性宪法【答案

】 C 【考点分析】第1项分类的依据是宪法有无统一的法典形

式；第2项分类的依据是宪法的法律效力和宪法的制定修改程

序；第4项分类是现代一些宪法学者对宪法所进行的分类，没

有多大的影响力。19．下列关于制宪权的表述，错误的是A．



宪法的制定是制定主体依据程序制定宪法、行使制宪权的活

动B．制宪权的概念源自于古希腊、古罗马的法治思想以及中

世纪的根本法思想C．制宪权、修宪权、立法权属于同一层

次的权力形态D．制宪机关不同于宪法起草机关【答案】 C【

考点分析】 这是考查对制宪权内涵的理解，在四项中，只有

第3项是错误的。因为一般认为制宪权是创制宪法的权力，而

立法权是由宪法所设定的权力，两者明显不处于一个层次

。20．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

相抵触的行政法规A．有权改变或撤销 B．有权撤销，无权改

变C．有权改变，无权撤销 D．无权撤销，无权改变【答案

】B 【考点分析】根据立法法第88条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

会有权撤销同宪法和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所以只有第2项

是正确的。 【考生注意】注意宪法监督制度中的撤销和改变

的适用情况。21．甲村与乙村毗邻，乙村的用水源自流经甲

村的小河，多年来，两村经常因用水问题发生冲突。为根本

解决问题，县政府决定将这条小河的水流交给乡水管站统一

调配。甲村认为这条小河在历史上就属于该村所有，县政府

无权将这条河的水流交水管站统一调配，将县政府告上法院

。根据现行宪法和法律，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A．甲村告得

有理，因为水流属于集体所有，政府统一调配用水应事先征

得甲村同意B．甲村告得有理，因为这条小河的河床属于甲村

所有，这条小河的水流当然也属于集体所有C．县政府的决

定合法，因为水流属于国家所有，政府当然有权调配河水的

供应D．县政府的决定合法，因为水流虽然属于甲村所有，

但乙村人也有喝水用水的权利，为了解决乙村的用水问题，

县政府可以将水流供应统一调配【答案】 C【考点分析】 水



流是专属于国家的，所以只有第3项是正确的。【考生注意】

这个题目似乎内容很多，但实际上想考查的问题却很简单，

所以，在考试中，如果遇到类似问题，一定要对问题进行仔

细分析，找出其中的关键点。22．某选区在举行人民代表大

会代表直接选举时，应参加选举的选民为25000人，实际参加

选举的选民为12350人。该选区三位候选人甲、乙、丙最后实

际获得选票依次为6250票、3500票、2600票。依照法律规定，

选举结果是A．甲当选 B．乙当选 C．丙当选 D．三人均不得

当选来源：www.examda.com 【答案】 D【考点分析】选举本

身是无效的，根据选举法第41条规定，直接选举时，选区全

体选民的过半数参加投票，选举有效。因为投票人数未达到

选民人数的一半，所以只有第4项是正确的。 【考生注意】

在判断某人当选时，不仅要看其是否得到了法定的票数，而

且要先看选举本身是否有效。如果选举本身无效，则不论候

选人得到多少赞成票也不能当选。23．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在性质上属于A．国家机关 B．人民团体C．自治组织 D．

爱国统一战线组织【答案】 D【考点分析】《中共中央关于

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

见》中说明了人民政协的性质，即人民政协是我国的爱国统

一战线组织，也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一种

重要组织形式。它不是国家机关，不具有国家强制力。 【考

生注意】这是以前考过的题目。24．新中国成立前，我国建

立的第一个相当于省一级的民族自治地方是A．宁夏回族自

治区 B．内蒙古自治区C．广西壮族自治区 D．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答案】 B【考点分析】第2项是1947年建立的，宁夏和

广西自治区都是1958年成立的。第4项是1955年建立的。 25．



下列关于村民委员会的表述，错误的是A．村民委员会对村

民会议负责，向村民会议报告工作B．村民委员会组成人员由

村民直接选举产生C．村民委员会的设立、撤销、范围调整

，由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提出，必须经村民会议讨论

同意后，报县人民政府批准D．村民会议由村民委员会召集

，如有1/20以上村民提议，应召集村民会议【答案】 D【考

点分析】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18条的规定，有1/10以上村

民提议，应当召集村民会议；第18条、第14条和第8条分别对

第1项、第2项和第3项作了规定；所以第4是错误的。26．2001

年2月2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我国加入的国

际公约是A．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B．公民权利和

政治权利国际公约C．国际儿童权利公约 D．消除对妇女一切

形式的歧视公约【答案】A 【考点分析】第2项我国政府已经

签字加入，但还没有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批准。第3项

是1991年批准加入的。第4项是1980年我国批准加入。【考生

注意】国际条约在我国由政府签署，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才

能最终对我国生效。来源：www.examda.com 27．下列选项中

，不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职权的是A．解释宪

法、监督宪法的实施B．审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以及国

家预算部分调整方案C．废除同外国缔结的条约和重要协定D

．批准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建置【答案】D 【考点分析】

批准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建置的职权是由全国人大来行使

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无此项权利。 【考生注意】要注意区别

全国人大和常委会职权的区别。注意其中有些权力全国人大

和常委会都可以行使，而所有权力是两者所单独有的。28．

某县法院在审理一起民事案件中，为查明案件事实，对一当



事人的信件进行拆检，弄清了案情并作出了判决。下列说法

中正确的是A．法院为了查明案情可以对当事人的信件进行

拆检B．法院对当事人与案件无关的信件无权拆检C．法院对

当事人所有的信件都无权拆检D．法院拆检当事人信件并不

重要，重要的是作出公正的判决【答案】 C【考点分析】宪

法第40条规定，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只

能由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信检查

外，除此外，任何组织和个人无权对公民的信件进行拆检。

所以只有第3项是正确的。【考生注意】拆检信件的只有两个

主体，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29．下列关于我国宪法中庇

护权的表述，错误的是A．受庇护权只能给予提出申请要求

的外国人B．外国人向我国政府提出避难要求，必须是由于政

治原因C．我国政府对于外国人提出的避难要求应当同意D．

取得庇护权的外国人，不被引渡或驱逐【答案】 C 【考点分

析】根据宪法经32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因为政治

原因要求避难的外国人，可以给予受庇护的权利。不是必须

同意，我国有自由裁量的余地。所以第3项是错误的。30．在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闭会后，我国当时设

置的国家元首是A．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 B．中央人民政

府委员会C．政务院 D．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答案】 B【考

点分析】当时未设置国家主席，只设置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会，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虽设有主席，但与现在的国家主席

不同。 31．下列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身特别保护权

的表述，正确的是A．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会期间，非经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许可不受逮捕或刑事审判B．

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非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的许可不受逮捕或刑事审判C．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闭会期间，如果因为是现行犯而被拘留，执行拘留的公安机

关必须立即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主席团报告D．在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如果因为是现行犯而被拘留，执行

拘留的公安机关必须立即向该人民代表所属的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答案】B 【考点分析

】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第44条规定，在全国人大开

会期间，全办大代表非经全国人大主席团许可，在全国人大

闭会期间，非经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许可，不受逮捕或者刑事

审判。如果是现行犯被拘留，也按照上述规定报告。【考生

注意】闭会期间不存在主席团，只能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

。反之情况亦然。来源：www.examda.com 100Test 下载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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